
Globethics Repository

试论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An Attempt toDiscuss some Basic Questions in Sexual Ethics]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窦, 炎国;刘, 建芳
Publisher ⾦城出版社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 ::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

https://www.globethics.net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1924


窦炎国 刘建芳：试论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窦炎国 刘建芳

试论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窦炎国  刘建芳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两性关系的本质、性伦理学的对象以及性伦理学的学术宗旨，探讨并阐

明了性自由与性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两性关系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属性与
社会属性、生理本能与心理机制、性爱自由与婚姻制度的对立统一。性伦理学必须能够揭示人类
性关系的这种本质，并据此引申出人类性行为的规范性设定。性伦理学对性行为动机、过程、后
果的研究，均聚焦于性自由与性道德的关系问题。性自由与性规则也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
方面，性自由是对性规则的确认，性规则是对性自由的保障，二者相反相成。性伦理学的对象以
及性伦理学的学术宗旨，都要求以性自由与性规则的关系问题作为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而才
能合理地建构性伦理学的学科框架和概念体系。

关键词：性伦理学；基本问题；性自由；性规则
 
本文从广义的性行为和狭义的性关系这种视角来讨论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学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认为对“人类性行为的基本目的是什么”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性行为的

道德评价标准，因此推定“人类性行为的基本目的问题，是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1]其二，认为
人的自然生理功能与人的道德发展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任何理论都不能跨越这条鸿沟，因此性
伦理学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性本能的自然呼声与社会的道德规则协调一致。[2]这也就是
把性本能与性道德之间的矛盾，看成为是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其三，认为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性的社会方面和私人方面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问
题。”[3]

本文将依据两性关系的本质、性伦理学的对象以及性伦理学的学术宗旨，来探讨并阐明性自
由与性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一

 
从狭义上理解的两性关系，是专指由性行为引发的两性关系，通常简称为性关系。对性关系

的关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古往今来，人们不断地赞颂并追求纯真、美好的性关
系，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作代价；人们也不断地斥责和反抗虚伪、丑陋的性关系，同样不惜以
鲜血和生命作代价。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来把握性关系的本质及其特征。

两性关系是人类所具有的最原始、最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类所具有的最基本、最真实的
关系。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早期，两性关系几乎是人们所具有的唯一的社会关系。两性的交往也是
绝对自由的，至多受到自然规律——包括由自然选择所决定的婚姻禁忌——的约束。以两性差别
为基础的分工一开始就是一种纯自然的分工，并没有任何尊卑之别，这可以从女生殖器崇拜早于
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历史事实中得到佐证。在其后的漫长发展历程中，正是从这种原始的、自然的
社会关系中逐步演化出家庭的、职业的、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国家的社会关系形式。从
此，两性交往受到种种社会关系形式的限制。但是，在迄今为止的任何时代，两性关系一直都是
最基本、最真实的社会关系形式之一，只是它常常与其他社会关系形式相交织因而往往被掩盖
了。但是，正因为两性关系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从而决定了它对人们生活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其
他任何社会关系形式所无可阻遏的。

自从人类社会生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两性关系日益具备了超自然的性质：一方面不断遭遇
了令人难堪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其原有的真实性和自然美；另一方面经历了



由性到爱的漫长历史进程，逐渐萌生出了现代个人性爱这一人类精神的美丽花朵。
人类两性关系首先遭受到财产私有权的亵渎和扭曲。财产私有权制度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存在的基础和基本特征是一部分社会成员依凭强权占有绝大部分
社会生产资料，从而能够对其他社会成员实行统治和压迫。在财产私有权制度条件下，性别差异
也演化为社会差别，一方面丢失了两性地位的自然平等性，使两性交往沦为强制式互动；另一方
面丢失了性交关系的自主自由性，使双方均陷入一种非自然的盲目之中。

罗素曾经说过，“文明史主要是一部父权逐步减少的记录”。[4]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至今，财
产私有权制度历经变迁，大致经过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这样几个阶段。与此相适应，通常
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也经历了女奴、女婢、女佣的演变。在与主人（通常是男性）的关系中，一
方面有相对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却并未根本改变其屈从的性质。即便是在最为开明的
主人（男子）那里，（哪怕是最大胆的）女子也无法真正摆脱男权的“荫庇”。尤其是在工业化之
前的传统社会中，夫唱妇随、夫贵妻荣是不易的定律。在工业化社会中，由于“人对人的依赖关
系”被“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从而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争取自身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一定的
有利条件。但是，物权往往与男权不可分离，因此女性的权利和自由依然难于获得真正的保障。

人类两性关系不仅遭受到财产私有权的亵渎和扭曲，而且遭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淫和毒害。在
男权社会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和传袭的性文化，不过是财产私有权制度的规范化形式，本质上
是为巩固和维护男性对女性的特权服务的。这种传统性文化一旦被人们内化为思维方式和行为习
惯，就会成为人们性行为的定规，并在人们面对或处置两性关系时发生作用。例如，无论是欧洲
中世纪的贵族文化还是中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抑或是各种宗教价值观，都在不同程度上张扬性别
差异和性别歧视。于是，男子的放荡会受到鼓励，而女子的不贞则难逃严惩。资产阶级以“自由、
平等、博爱”为号召，但要在实际生活中摆脱封建主义“男尊女卑”的传统还任重道远。当今也有
以“女权主义”为标榜者，但似未真正超越传统的性别对立视野。[5]即使如“男女同工同酬”、“男
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之类说法，虽然旨在追求男女平等，但实际也在某种程度上浸染着男权思想
传统的色彩。于是，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并行，野鸡与野鸭齐飞，性丑闻与性骚扰频传。

财产私有权及其意识形态所造就的人类两性关系的基本形式是一夫一妻制。诚如恩格斯所
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公有制的胜利
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
的、自相矛盾的一样：一方面是一夫一妻制，另方面是杂婚制以及它的最极端形式——卖
淫。”[6]由此可见，财产私有权及其意识形态严重亵渎和扭曲了人类两性关系的自然本质和自由
特征。应当承认，财产私有权及其意识形态所造就的人类两性关系（一夫一妻制）相对于原始人
类的两性关系（群婚制、对偶婚制）是有明显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以违背或丢弃两性关系的自
然本性和自由特征为代价的：一方面它把两性关系变成为非自然生理过程的社会交往，或者是政
治联姻，或者是金钱交易；另一方面它把两性交往的自由变成为单方面的、不完整的自由，通常
只是男性的自由。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从一夫一妻制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
违反它——发展起了我们应归功于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
现代个人性爱。” [7]现代个人性爱的出现是人类两性关系的一次革命性变革，从此开辟了人类两
性关系的新时代：人类不再以自我的生理快感和自然生命延续为满足，而力图超越生理需求和生
命本能去追求精神的愉悦和永恒。现代个人性爱的形成，标示的正是人类社会性特征的成熟，从
而使人类两性关系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性存在。

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个人性爱是在当事人双方性别差异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互动和情感
交汇，旨在满足双方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我们知道，性快感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性爱则是一
种社会心理现象。在现代两性关系中，二者通常是相互结合的，前者是后者的生理基础，后者是
前者的心理反应。在现实生活中，二者也有相互分离的情况，从而导致种种令人不快的两性交往
形式。现代个人性爱作为人类两性关系的道德进步，恰恰就在于要求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两性
的生理结合与心理结合的统一，进而实现人类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的统一。

现代个人性爱不仅是一夫一妻制的产物，而且是一夫一妻制的生命源泉。没有一夫一妻制，
现代个人性爱不可能产生；没有现代个人性爱，一夫一妻制就将瓦解。可以认为，一夫一妻制是
现代两性关系的基本形式，个人性爱是现代两性关系的本质内容。但是，现实生活中形式与内容
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两性关系领域也不例外。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分离，直接根源于一夫一妻
制自身的矛盾，间接根源于财产私有权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一夫一妻制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
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因而容易导致两性生理结合与心理结合的不一致，进而导致自然生命与
社会生命的背离。财产私有权及其意识形态的不良影响不仅会导致个人性爱的变态，而且会诱发
一夫一妻制的对立物——杂婚和通奸。



从上可知，两性关系的本质内容正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生理本能与心理机制、性爱自由
与婚姻制度的对立统一。两性关系的这种本质内容无疑对性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具有客观的规
定性，即要求性伦理学必须能够揭示人类性关系的这种本质，并据此引申出人类性行为的规范性
设定。

 
二

 
性行为是性关系的动因，性关系是性行为的定格。性伦理学以性行为的道德问题为研究对

象，需要通过对人类性行为的动因、过程、后果的综合研究，来揭示性道德的本质、规律和规范
形态。因此，可以把性行为看做性伦理学研究的起点和直接对象。

从广义上理解的性行为，包括一切涉及性的活动，即指向他人或自身的性感体位、能够形成
性感受和释放性张力的行为，诸如爱抚、亲吻、拥抱、手淫、性交等等。

性行为的初始动因和基本目的无疑是性欲及其满足。与其他的人类欲望相类同，性欲向行为
动机的转变以及性行为的实施过程并非仅仅是一种自然生理过程。相反，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个
体心理和社会互动过程。

首先，作为个体心理过程，性欲只有经过主体的自我确认和自我评价，才可能上升为主体的
行为动机并付诸行动。换句话说，主体对自身的性欲体验不会停留于生理反应的水平，而会引发
思维、情感、意志等意识活动，并以此来指引性行为的全过程。例如有可能会思虑激发性欲的根
源，分辩性欲的强烈程度，判断性欲的正当性，选择泄欲的对象和手段等等。与性欲体验相伴生
的意识过程，必定是以主体的社会生活经验为基础的。一方面，主体会运用已有的认知模式来辩
识自身的性欲；另一方面，主体还会以习惯了的情绪应答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性欲。从本质上讲，
这是把自然生理反应提升为社会心理活动的过程。这种与性欲的生理体验相伴生的意识过程，是
社会人之区别于自然生物的一个重要特征。不懂得或不理解社会人的性欲的这一特征，无视人类
性行为作为个体心理过程的本质，就难免会把人的性欲和性行为贬低为生物的自然本能。实际生
活中存在的由性欲径直向行为动机乃至性行为的跳跃，由此导致不当性行为和性关系的事实，从
反面证明人的社会化对于性行为和性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作为个体心理过程，性欲向行为动机的转变以及性行为的实施过程，必定是在既定的社会文
化环境和性伦理关系格式中展开的。也就是说，这种个体心理过程不大可能是主体性爱的无限制
的渲泻，不大可能是个体的绝对的自由意志的表达。就象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情形一样，主体的
欲望只有在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伦理格式所许可的范围内才能够比较顺利地得逞。与社会文化环
境和社会伦理格式所不相容的欲望、动机和行为，都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排斥或惩戒。同
样，性欲向行为动机的转变以及性行为的实施过程，必定也是个体接受社会文化准则和伦理关系
格式，并以此规范自身意识和行动的过程。诚如黑格尔和恩格斯所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性
行为的意志自由不应当简单归结为个体性欲的自由，而应当归结为个体性欲与社会文化和社会伦
理的协调。显然，这里同样存在主体意志与社会规范——个体性欲与社会性文化、性道德——的
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关乎着主体的性自由和性满足，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性伦理学的基本的研究
对象。

其次，作为社会互动过程，性欲向行为动机的转变以及性行为的实施过程也是主体意志的对
象化过程，这里必定有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由于性欲和性行为的对象只能是他人或自身，所
以这里的主-客体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主体间互动关系。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基础在于参与双方的主体
性，因此这种互动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和互惠原则。

就主体与他人的互动而言，自身的性欲只有与对象的性欲不谋而合时，或者只有当自身的性
欲能够成功地激起对象的性欲时，两性的互动才会成为现实，进而可以建构自然、和谐、完美的
性关系。因此，主体性欲向行为动机的转变以及性行为的实施，必须以获得对象的响应为前提。
如果在未曾获得对象响应的情况下实施从性欲向行为动机的转变，或甚至冒失地实施某种性行
为，结果必然违背主体间互动的平等原则和互惠原则，从而构成对对象的性侵犯。性侵犯就是以
自身的性自由干涉、阻挠和压制他人的性自由，因此在本质上是对人权的侵犯。

就主体与自身的关系而言，采取自慰、手淫等方式来满足自身的性欲，通常并不涉及他人，
因而一般也谈不上是否有违平等原则和互惠原则的问题。但是，这里依然存在性欲与理智、生理
与心理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可以简称为主体与身体的矛盾。在性欲向行为动机的转变以及性行为
的实施过程中，主体与身体的矛盾通常表现为三种具体情形：其一是用理智的方式来控制和疏导
性欲，从而促使心身谐调；其二是偶尔（适当）使用自慰或手淫的方式渲泻性欲，以有利于身心
健康；其三是经常滥用手淫的方式来满足性欲，从而影响（危害）身心健康。显然，这里不仅涉
及性欲与理智、生理与心理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当前欲望与长远需要的关系问题。对当前性欲



的满足如果同时也有利于对长远需要的满足，与此相关联的性动机和性行为将是合理的、有益的
（如上述第二种情形）；相反，对当前性欲的满足如果有碍于对长远需要的满足，那么与此相关
联的性动机和性行为必定是不合理的、有害的（如上述第三种情形）。也正因为如此，在主体如
何处置自身身体的问题上，同样并不是绝对自由的，主体不仅要权衡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
系，而且要考虑自身身体状况对他人、特别是与自己相关或将会相关的人的影响。例如，男性青
少年长期手淫有可能妨碍性器官发育或导致阳萎，以至对日后的夫妻性生活产生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在性欲向行为动机的转变以及性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主体间互动关系以及主体与
身体之矛盾的实质内容依然是性自由与性规则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方式和处理水平，
会直接影响到人们性需要的满足质量，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性伦理学的基本的研究对象。

性伦理学以性行为为研究起点和直接对象，除了如上所述必须研究性行为的动机和过程之
外，还需要关注性行为的后果及其社会影响。众所周知，性行为作为主体间互动的结果，如果仅
仅局限于当事人双方的感受，那么不管双方是否满意，均属于私生活领域的事情。但是，性行为
后果通常并不局限于当事人双方的感受，而会涉及第三者乃至更多的人，诸如家人、亲友、子女
等等。因此，不管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其行为后果往往会成为一种社会生活事件，由此导致
社会责任和社会评价的必然性。

当性行为的后果超越当事人的感受而造成社会影响时，人们加以审视的依据首先是合法性，
其次是合道德性。法律和道德从各自的功能出发对性行为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同时为
性行为提供合理性论证和规范性约束，借以维持社会两性关系的正常秩序。因此，对于造成社会
影响的性行为及其后果，法律和道德均不会袖手旁观。法律的追究与道德的追究尽管在方式和手
段上有很大区别，但二者一致要求性行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任何逃避责任的当事人
都将受到相应的惩戒。

主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这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本质特征之一。主体之所以既必须且能够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又因为主体总是作为社会成员——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体——行动的，
因此必须而且能够从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性行为主体也不例外，他
（她）不仅需要从与自己的行为的直接对象的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而且需要
从与自己行为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其他人的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这正是人类两
性关系秩序得以维持并不断获得进步的原因。

显然，对性行为后果的研究，其焦点也集中在性自由与性规则的关系问题上。因此可以认
为，性伦理学对性行为动机、过程、后果的研究，均聚焦于性自由与性道德的关系问题。

 
三

 
性伦理学以性行为的道德问题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其学术宗旨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规范人

类的性行为。那么我们要问：规范人类的性行为又是为了什么？这里牵涉到长期争论的道德的本
质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道德的本质是规范的约束性、他律性；另一方面意见认为，道德的本质
在于主体的自觉性、自律性。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各有所长也各有偏颇，恰当的看法应当把道德
的本质理解为主体性，即自觉性与约束性、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因此我们赞同把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确定为伦理学学术宗旨的这样一种主张，进而也认为可以把追求性自由和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确定为性伦理学的学术宗旨。

把追求性自由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性伦理学的学术宗旨，至少需要涉及两个相互关联
的问题：其一是性自由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其二是性自由与性规则的对立统一关系。

性自由问题在西方的不少场合被歪曲了，在中国的许多场合则仍被禁锢着。正确理解并阐明
性自由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是构建性伦理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此有必要就此展开
探讨。

性自由从广义上讲是泛指性意识和性行为的自由，从狭义上讲是专指性爱的自由，包括恋爱
自由、婚姻自由和性交自由等等。对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理解，现代人一般已经不会产生太多
的歧义；然而在对于性交自由的理解上，则存在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为了说明问题，我
们有必要从性交关系的历史发展说起。

人类刚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时，性交是绝对自由的，但即使在当时也并不是毫无规则。“据说，
澳洲丛林中的居民是绝对一夫一妻的，而且据我所知，塔斯马尼亚人（现已绝迹）对他们的妻子
极为忠诚。”[8]由于生存竞争这一自然规律的作用，性交禁忌日益严格，并大体形成了在现代社
会生活中依然具有相当程度有效性的性规则。这一时期形成的性禁忌规则，均旨在保障生育健康
的后代。但不管怎样，性交仍然是自由的，也即是当事人双方自行决定、由衷而为的。自从社会
规律取代自然规律而对两性关系发挥决定性作用开始，性交的自由便逐渐被种种制度因素所限制



甚或被剥夺。这一时期形成的性规则，首先是为了保障嗣子正宗，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男性对女性
的占有。这就是说，社会性因素促成的性规则虽然保留了对人类自身生产的规范性，但已经不再
局限于此了。在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性规则以压抑下层百姓的性欲望和限制女性的性自由为基
本目的，明显地与社会财产制度相挂钩了。于是，在长达数千年的文明社会史中，一方面可以看
到各种类型的禁欲主义对性自由的压制，并造成对人性的严酷摧残；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不同形
式的纵欲主义对性自由的歪曲，并造成对人性的丑陋伤害。于是，自然的性交自由被超自然的力
量所压迫，结果或者导致单边主义的“性自由”，或者造成全社会的性压抑、性疲倦，从而严重阻
碍人性的完善和社会活力的生成。传统社会的僵化、凝固和缺乏生机、活力，不能说与人类生活
的这种状态无关。

现代社会对由超自然力量造成的性交自由丧失的两极性严重后果的反思，难免会引申出不同
乃至相反的观点和对策意见。例如20世纪中后期流行于西方也曾波及我国的“性解放”思潮，以及
近年来日渐强烈的关于稳定家庭关系、避免不洁性交的呼声，都是较为典型的表现。前者针对禁
欲主义的恶果，主张彻底解除各种性规则，实行绝对的性自由，最终难免滑入纵欲主义的泥坑。
后者针对纵欲主义的恶果，主张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性自由，恢复性规则的权威和规范作用。由
此可见，不管持哪种主张，显然都无法讳避性自由与性规则的关系问题，都必须表明自己对性自
由、性规则及其相互关系的态度。

由于性交自由涉及的是主体间关系状态，它本质上属于约翰.密尔所说的“公民自由”、“社会自
由”的范畴，因此也就涉及到“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9]按照现代社会
的价值观，社会必须尊重人权，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的权利。因此，性交自由是有现实基础的，
同时也必定是有限度的。一方面，社会必须也能够为当事人双方自行决定、由衷而为的性交自由
提供法律保护，并对违反、妨碍这种自由的行为加以制裁，从而切实保障人权和个性的自由全面
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必须也能够从全局利益和人类前景的高度来规范性交关系，既摆脱禁欲主
义对人性的摧残，又防范纵欲主义对人性的伤害，进而有效地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

性交自由的关键是当事人双方的意志自由，而性交当事人双方的意志自由需要以共同的性爱
志趣为基础。这种共同的性爱志趣，正如罗素所说，不仅是“最大快乐的源泉”，而且“存在着某种
不可估量的价值”。[10]用叔本华的话讲，“性欲是生命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 “两个
个体都觉得非常适合的时候”所产生的“最高度的激情”，“是真正伟大的激情之魂。”[11]用弗洛伊
德的话讲，与性爱相连系的性冲动和“里比多”（libido）是一种力量，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动能。双
方当事人的志趣和意志的共鸣，不仅是建立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的动力，而且也是激发创造
性、成就社会事业的动力。可以认为，现代社会的性交自由是与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紧密相联
的，也只有以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基础和前提的性交自由才能够发挥完善个性、提升人格的功
能。换言之，当现代社会把性交自由与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一起提升为公民自由、社会自由的时
候，才可能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进而也才可能保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在充分肯定以性爱为本质的性自由的意义时，丝毫不应当低估性自由对于性规则的依赖性。
罗素曾经说过，“爱是一种无政府的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会安于法律和风俗所规定的范围
的。”[12]性爱确实有其特殊性，有时也显得有点不可捉摸。再则，在实际生活中，爱情与友情、
与亲情也总相关联，难以截然区分，因此容易造成混淆和误会。但是，性爱及其向性行为的演进
如果违背了性规则，那就必定会引出令当事人难堪的后果，最终还将导致性自由的尴尬乃至丧
失。这在现实生活中已是一再被证明了的。其实，性自由与性规则也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
方面，性自由是对性规则的确认，性规则是对性自由的保障，二者相反相成。

综上所述，两性关系的本质、性伦理学的对象以及性伦理学的学术宗旨，都要求以性自由与
性规则的关系问题作为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而才能合理地建构性伦理学的学科框架和概念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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